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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学字〔2015〕39 号

关于成立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的通知

各分团委，各学生组织：

为繁荣校园文化生活，营造学校良好的辩论氛围，给广大热

爱辩论、希望历练口才的同学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。经校团委研

究，决定成立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。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是在学校团委指导下、隶属于校学

生会，以自我管理为主的学生组织。通过聘请指导老师和教练进

行专业培训。参与各类校际间、省内具有影响力的辩论比赛，通

过各项活动和比赛对外展示我校学生良好的综合素质。

附件：1.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第一届成员名单

2.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章程》

共青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

2015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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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第一届成员名单

队长：

李 洵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 133 班）

副队长：

刘强龙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工 141 班）

叶 琪（管理学院 财务 142 班）

一队队员:

李 洵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 133 班）

李美仪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 133 班）

黄晓娟（管理学院 财务 131 班）

叶 雯（管理学院 财务 133 班）

李嘉鑫（化学化工学院 应化 131 班）

冯 超（化学化工学院 热能 122 班）

刘强龙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工 141 班）

张浩田（城市建设学院 土木 142 班）

叶 琪（管理学院 财务 142 班）

黄国琳（经贸学院 农经 143 班）

二队队员：

胡诗梵（管理学院 工管 141 班）

吕佳瑾（农学院 种子 141 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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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带樱（轻工食品学院 生工 151 班）

李晓虹（管理学院 财务 142 班）

梁雯奕（管理学院 工管 143 班）

李成林（管理学院 会计 141 班）

李泓达（轻工食品学院 生工 142 班）

黄祖挺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机 147 班）

蔡林豪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信 156 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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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组织名称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。

第二条 团队隶属：隶属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。

第三条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是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参加校级以上

辩论赛事的唯一代表。

第四条 辩论队宗旨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，致力于实现辩论队

组织结构梯队化、选拔模式制度化、培训机制科学化，通过思维扩展

训练，知识扩展，相互交流学习等培训方式，培养有较强社会责任感，

独立思考能力，语言表达能力的青年精英。

第二章 队员的权利和义务

第五条 凡正式加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的同学均为本辩论队的

队员。

第六条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队员拥有以下权利：

1.各队员在辩论队中享有平等权利。

2.通过正当方式和途径对辩论队进行监督的权利。

3.在辩论队内部有发表个人意见、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对重大事宜表决

的权利。

4.退出校辩论队的权利。

第七条 在享受权利的同时，各队员需履行以下义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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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各项活动中维护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校辩论队的声誉。

2.遵守校辩论队各项规章制度。

3.服从辩论队的各项安排，认真完成本队交办的各项任务。

4.积极主动配合辩论队的训练计划，并认真参与本队的各项比赛活

动。

5.退出校辩论队，需提前一个月提交书面申请。经队长、指导老师及

校学生会批准后方可退队。自动退队者，永久失去仲恺农业工程学院

校辩论队队员资格。

第三章 组织形式

第八条 队伍组成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辩论队队员在全校范围内选拔，由各学院辩论队推

荐或个人申请加入，经选拔后择优录取。加入队伍的队员根据综合水

平的高低分为（第一梯队）正式队员和（第二梯队）培训生。

第九条 队长与副队长

1.队长的选拔与任期

辩论队设队长一名，要求进入校队 1年以上，多次参加校际交流活动，

且作为主力参加过重大校际比赛。其任期为一年，由教练组及上一届

队长推荐，并经校学生会审核通过。

2.副队长的选拔与任期

辩论队设副队长两名，任期为一年，由教练组及上一届队长推举，并

经校学生会审核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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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技术指导

1.指导老师

设指导老师一名，负责监督辩论队日常工作，给予辩论队指导意见，

带队参加各类赛事。

2.教练组

设教练一至三名，组成教练组，负责对队员进行常规培训和赛事指导。

教练可由校内外学生、老师等有经验人士担任，由辩论队在队外聘请，

经指导老师、校学生会审核后方可聘任。教练任期为一年，可延聘。

第四章 资金管理使用原则

第十一条 辩论队经费来源

1.赞助性经费。

2.上级主管部门拨款。

第十二条 本队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活动范围，不得在队员中

自由分配。

第十三条 校辩论队经费包括日常经费和活动经费。日常经费包括日

常训练支出。活动经费包括外出正式比赛经费、交流赛经费。每次所

需经费，要事先预算，由队长审核，财务支出票据需经上级主管部门

审核。各项支出、收入须做好详细记录，做到帐实相符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。

第十五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